
 

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  

115 年第 1 次選訓委員會會議紀錄  
一、 時    間：115年 1月 3日（星期六）上午 09時 30分 
二、 地    點：本會會議室(楠梓自由車場左側辦公室) 
三、 主    席：李秘書長開志 
四、 主席致詞 
五、 提案討論： 

案 由 一：研議是否申請延訓本會「2026年名古屋亞洲運動會」第二階段
培訓隊至「2026年亞洲自由車公路錦標賽」及「2026年亞洲自
由車場地錦標賽」結束後，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一、第二階段培訓結束日期：115年 1月 31日止 
          二、「2026年亞洲自由車公路錦標賽」比賽日期：115年 2月 5

日至 2月 11日止 
          三、「2026年亞洲自由車場地錦標賽」比賽日期：115年 3月 25

日至 3月 31日止 
          四、目前培訓隊人員：請參閱附件(一) 

    決    議：出席委員全數同意申請第二階段培訓隊全體成員（附件一）延
訓至「2026 年亞洲自由車公路錦標賽」及「2026 年亞洲自由
車場地錦標賽」結束，作為進退場機制。 

案 由 二：研議本會辦理「115年度全國各項國家代表隊選拔賽」競賽規程，
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一、賽事包含： 
（一）115 年度全國自由車場地選拔賽 
（二）115 年度全國登山車越野錦標賽暨國手選拔 
（三）115 年度全國登山車下坡錦標賽暨國手選拔 
（四）115 年度全國自由車公路錦標賽暨國手選拔 
（五）115 年全國 BMX-FREESTYLE 極限單車錦標賽暨國手選拔 
二、競賽規程草案：詳附件二。 

    決    議：出席委員全數原則同意競賽規程之擬定；俟接近比賽日期，如
有重大修正需求，另提會議並採線上方式同意。 

案 由 三：研議本會新增極限單車項目之「參加 2026年第 20屆名古屋亞
洲運動會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畫」及「代表隊教練及選手遴選辦
法」，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請參閱附件(三) 

決    議：一、出席委員一致認為，雖屬新興運動項目，惟目前所提培訓
與參賽標準過於寬鬆，請修正後再行提會討論。 
二、依運動部建議，如本會極限單車運動委員會欲就相關方案
提出不同主張，本會得同時提出二套版本： 
（一）由協會建議之較嚴謹版本。 
（二）由委員會爭取之建議版本。 

案 由 四：研議本會 115年度潛力計畫推動小組名單，提請討論。 
說  明：請參閱附件(四) 

決    議：出席委員全數同意推動小組名單。 



 

案 由 五：研議本會「2026年國際自由車環台賽公路大賽」代表隊名單，
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請參閱附件(五) 

決    議：一、出席委員全數同意中華隊選手名單。 
二、多數委員針對教練人選提出以下建議： 
（一）本次選手組合以新秀為主，由 2 位資深選手搭配 3 位年輕
選手，教練人選亦可大膽啟用年輕教練，提供磨練與累積經驗之機
會。 
（二）劉家良教練與徐玉衡教練各有所長，前者擅長週期性訓練規
劃，後者具多場、多日公路賽帶隊及國際車隊配合經驗，臨場應變
與決策能力佳；若雙方有意願搭配，將為良好組合。 

    案 由 六：追認本會「2026年亞洲自由車公路錦標賽」代表隊名單，提請
討論。 

說  明：請參閱附件(六) 

決    議：出席委員全數同意代表隊名單。 

案 由 七：研議「非亞奧運項目或非本會主要發展項目參加正式或國際賽
事之參賽辦法」案，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請參閱附件(七) 

決    議：出席委員一致認為，凡需由本會擔任報名窗口，且需披掛「中
華台北」名義參賽者，不論是否屬亞奧運項目，均須遵行「國
家代表隊教練與選手選拔培訓及參賽處理辦法」。 

 

六、 臨時動議： 

案 由 一：有關馮俊凱選手健康狀況及後續訓練建議案，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馮俊凱選手近期身體狀況逐漸康復並已恢復訓練，為本會亞培

隊選手；鑒於近期因肺炎、流感及高訓練量導致運動員不幸事

件頻傳，為確保選手健康與訓練安全，爰提出健康檢查建議。 

     決  議：出席委員一致同意，請馮俊凱選手於 115 年 1 月 15 日前，

在進行移地訓練及再次高強度訓練前，前往醫院進行肺部 X 光

及基本身體檢查，確認健康狀況，以利後續訓練安全無虞；檢

查完成後，請提供醫師診斷報告送本會留存。 




